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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119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 3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3時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參、 主席：盧市長兼召集人秀燕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邱雅琳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專案報告： 

交通局-「臺中市強化道路交通安全改善作為」專案報告：(略) 

(一) 警察局張副局長傳忠 

以 3 月 25 日清晨於霧峰區發生之高齡者 A1 事故為例，為霧峰、清

水、沙鹿等原縣區常見之高齡者事故，葉局長簡報提及交通安全宣導

必須精準行銷，故今年度警察局將成立志工宣導團，深入鄰里如長青

學苑宣導，強化高齡者危險意識及防禦性駕駛等觀念，警察局將從三

面向努力，第一為找出道路危險因子，轉請權責單位研議處理；第二

為精準執法強化移動式測速取締，如第六分局路安專案動態式執法；

第三為成立志工宣導團精準針對目標族群宣導。 

(二) 林委員志盈： 

1. 臺中市雖然去年整理 30 日內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增加，但在大家努力

之下還是有兩大進步，其中一項就是酒駕事故在強力執法下明顯下降，

第二為電動(含輔助)自行車交通事故死亡部分也顯著減少。  

2. 回顧 109年事故統計分析顯示增加部分為高齡者及年輕族群，建議向

高三學生進行交安宣導時，也鼓勵家長要求孩子接受機車駕訓後再購

買機車，減少年輕人初次使用機車上路發生不幸事件之機率。 

3. 工程方面交通局持續邀集專家學者針對路口死亡事故型態分析探討，

雖無法立竿見影，但如能持續逐步改善易肇事路口相信對於事故防制

有相當效果。 

4. 最後高齡者部分，建議後續與相關地方社團合作時加強向高齡者宣導

兩個觀念，第一為「看得見也要被人看見」，尤其清晨或天色昏暗時，

穿著亮色衣服或配戴反光配件，第二為遵守交通規則，走行人穿越道

不要任意穿越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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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中區監理所： 

1. 高齡者宣導部分，監理所持續與交通部培訓路老師合作，宣導主題包

含穿著亮色衣服，並製作反光條發送，感謝交通警察大隊、交通局、

新聞局及教育積極與監理所跨域合作聯合宣導。 

2. 有關外籍勞工電動自行車事故相關宣導事項，也希望勞工局積極予以

協助；另為拓展高齡者宣導管道及場域，也請社會局針對如長青學苑

及民政局針對區公所、里辦公室協助接洽或轉介，以利監理所或相關

局處推廣高齡者交通安全觀。 

3. 機車駕訓補助部分交通部 110 年度補助中部地區 1,600 個名額、每

人 1,300元，也請相關單位協助向屆滿 18歲學生宣導推廣。 

(四)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有關交通事故零死亡目標部分，因國際上對於交

通安全共識為「Vision Zero」，雖然對臺灣而言確實是條漫漫長路，

以南韓為例，南韓也用 10 年時間讓 A1 事故數據減半，誠如主席所

示，願景看得到也要走得到，交通局後續將再斟酌研議對外引用之數

據。 

主席裁示： 

1. 許多政策、法令及觀念透過中央宣導成效更佳，也可節省更多資源及

人力，以 COVID-19 為例，經過中央鋪天蓋地宣導，幾乎人人都知道

各項防疫措施，但類似宣導方式卻無法運用於交通安全宣導，如未來

中央政府能比照防疫模式加強交通安全宣導，對於降低事故之幫助必

大於地方政府單打獨鬥，甚至有機會將本市 A1事故降低至 100人內。 

2. 交通安全需要大家長期共同努力，請各單位繼續盡力做好本分道安工

作，另酒駕執法強度為六都最高，也請警察局繼續保持，養成市民遵

守法令規定及酒後代駕的良好習慣。 

3. 臺中市為全國第二大都市，雖然 30日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109年較 108

年增加許多仍為一大檢討重點，但在進行六都統計比較時，應考慮比

例問題將死亡總數除以總人口數或車輛數，於此概念下本市交通事故

在六都中應排名第三，僅次於臺北市及新北市。 

4. 有關簡報最後提及交通事故零死亡目標部分，建議交通局研議參考以

「A1 事故各分局 110 年較 109 年至少減少 1 人」為標準來設定，透

過逐步檢討及執行各項道安工作，每月掌控分析增加事故之原因、路

段及時段，並配合提升執法強度及相關道路工程改善，期望本市 110

年 30日內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能降至 300人內。 

柒、 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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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2月份，列管件數計 9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3件。 

列管案號：110-02-01、110-03-03、110-03-07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6件。 

列管案號：110-01-02、110-03-01、110-03-02 

          110-03-04、110-03-05、110-03-06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捌、 A1類會勘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110年 2月份，列管件數計 33件。 

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19件：  

列管案號：110-01-13、110-01-16、110-01-18 

110-01-20、110-01-21、110-02-01 

110-02-02、110-02-04、110-02-08 

110-02-09、110-02-14、110-02-16 

110-03-01、110-03-02、110-03-05 

110-03-07、110-03-09、110-03-11 

110-03-12 

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14件： 

列管案號：110-01-03、110-01-04、110-01-07 

110-01-22、110-02-03、110-02-05 

110-02-07、110-02-13、110-02-17 

110-03-03、110-03-04、110-03-06 

110-03-08、110-03-10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玖、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第一分局：(略) 

主席裁示：從第一分局播放影片看出行人綠燈時走在斑馬線上也被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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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駕駛人有很大問題外，也請大家向家中高齡者宣導過馬路要瞻前顧

後注意左右來車並快速通過。 

二、 第二分局：(略)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就教第二分局關於五岔路口科技執法未來主要

取締違規項目。 

第二分局劉副分局長忠和：五岔路口目前設定科技執法偵測違規態

樣包含：闖紅燈、跨越雙白線、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未依標誌標線

號誌行駛、機車行駛行人穿越道等，可調整設定違規取締項目。 

三、 東勢區公所：(略)  

四、 西屯區公所：(略) 

(一)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松寅： 

1. 本局業於 110年 1月 21日於西屯區安和路啟聰學校前辦理交通改善

會勘，會勘結論如下: 

(1) 由第六分局加強編排移動式測照勤務取締超速違規車輛，以遏止

交通違規行為，防制交通事故發生。 

(2) 請交通局協助於西屯區安和路與協和南巷口(安和路往北方向)

設置警 52 測速取締標誌及速限牌面(50)，以警示用路人依速限

行駛，減速慢行。 

2. 本局已提報 111 年交通執法汰換增購案先期計畫，持續爭取經費建

置固定式測照設備，並優先評估西屯區安和路段之設置。 

3. 另本局將於近期由第六分局規劃宣導式取締超速勤務，透過宣導與

執法並重手段，加深用路人安全用路觀念，以有效防制事故發生。 

4. 關於福雅路第二期道路改善工程案，相關交維計畫均派人參與討論，

亦已協請轄區第六分局，加強該路段路況巡查，遇車多壅塞情況，即

通報本大隊路況中心及警廣即時路況插播，提醒用路人改道行駛。 

(二) 建設局： 

1. 感謝西屯區公所對於公聽會之協助，關於民眾於公聽會提出之意見

涉及相關單位權責，已於上(2)月 21 日由陳副市長邀集相關單位召

開跨局處協調會議，刻正依協調會議結論事項辦理，後續將儘速召開

第二次公聽會，也請區公所再予以協助。 

2. 安和路與協和南巷 A1交通事故，本局亦派員至現場查看該路段照明

部分，目前照度均符合相關設置規定，後續將持觀察追蹤，如路段出

現照明衰竭情形再派員會勘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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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有關區公所配合前瞻計畫辦理福雅路第二期道路改善工程部分，

請區公所於施工前先至道路挖掘管理系統提出申請後，再行文本局

敘明有 24小時施工之必要性，本局將依來函配合簽辦。 

(三)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有關福雅路第二期道路改善工程交維計畫及施

工前宣導，本局均可配合協助辦理。 

(四) 交通局交通工程科：安和路與協和南巷 A1交通事故，會議結論關於

行人號誌、綠斑馬及時相調整等部分交通局已辦理完成，另警 52測

速取締標誌已協助設置。 

五、 警察局：(略) 

林委員志盈：A1 交通事故為大家重視重點之一，建議下個月起 3 月

份交通事故分析報告，列出 A1 事故累計至當月份之總數及與去年同

期比較。另有關宣導式機動測照執行地點，除易超速路段外建議優先

選擇易肇事路段，以助於降低 A1事故發生機率。 

主席裁示： 

1. A1 交通事故為各界重視重點之一，請交通警察大隊自下個月起，交

通事故統計分析列出 A1 交通事故累計至當月之總人數、件數及與去

年同期比較等資訊，希望 A1 案件真實呈現，後續才能確實檢討改善

相關防制作為。 

2. 2 月份酒駕事故統計總數顯示海線區域較為嚴重，建議大甲、清水、

烏日等分局進一步分析相關事故發生之原因或環境背景等因素，以作

為研議防制策略之參考。 

拾、各工作小組執行 109年度院頒方案業務報告：准予備查。 

拾壹、臨時動議： 

東海大學：從報告可看出西屯區事故非常多，如臨近本校附近的臺灣大道

四段，因此也經常處理學生車禍事件；關於臺灣大道過安和路後匯入交流

道前之慢車道路段，因學生騎機車經過該處前段為直線車道車速通常不慢，

進入該路段彎道處發生多次車禍，建議相關單位增設測速照相與跳動路面

降低車速，以改善交通事故發生情況。 

交通警察大隊：先前於該路段橋上即設置警 52 警示標誌，也曾辦理會勘

與執行酒駕取締勤務，後續將持續視車流狀況及年輕機車族群常出現時段

研議加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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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張副局長傳忠：葉局長一開始簡報提及交通教育向下扎根部分，日

本稱交通教育為交通革命，從小學就開始扎根，臺灣目前還是只能透過他

律的取締方式，建議應由中央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向下扎根、帶頭改變執法

取締是搶錢的風向，將他律轉為自律，另主席也提到地方努力不如中央全

面，建議可邀請交通部道安委員會蒞臨與會給予指導，亦可讓中央瞭解地

方政府相關政策及訴求。 

交通局葉局長昭甫：交通部道安委員會定期召開委員會議，交通局亦派員

與會，爾後將視議題擇次性邀請交通部道安委員會謝執行秘書前來交流指

導。 

主席裁示：有關東海大學所提建議，請交通警察大隊與分局研議於該路段

規劃取締勤務或其他補救措施。 

拾貳、散會（下午 5時 4分） 


